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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基本情况

（一）项目基本情况。

我县县城城区 6 条公交线路共 33 辆公交车，2023 年亏损补

贴标准到位资金共 258 万元。

（二）项目决策情况。

根据华府办会函【2022】1 号文、华府常纪【2020】19 号文、

华府常纪【2020】18 号文同意五华汽车运输有限公司在五华城区

6 条公交线路投入运营的公交车运营亏损补贴标准为 1 万元/辆/

月，我局认真组织运输管理股开展项目申报工作。

（三）绩效目标。

保障公交运营单位的正常经营，改善出行环境，满足群众出

行需求，促进公共交通行业有序发展。

二、绩效自评工作组织情况

由内设股室财务股牵头负责此次绩效自评工作，按照“谁使

用资金、谁负责自评”的原则组织运输管理股开展自评工作。

三、绩效自评结论

我局全年共支出公交车亏损补贴 258 万元，保障了公交运营

单位的正常经营，满足了群众出行需求。

四、绩效指标分析

（一）决策分析

1.项目立项情况。

（1）论证决策。



-3 -

根据《城市公共汽车和电车客运管理规定》（中华人民共和国

交通运输部令[2017]5 号）相关条例和县城公交车运营收支核实

情况的报告（五华县财政局 2019 年 12 月 17 日），我局就解决公

共汽车运营资金补贴问题，分别征求了县财政局、司法局意见，

并提交县政府常务会议研究，决定把公共汽车运营补贴列入财政

预算。

（2）目标设置。

申报项目从产出指标、效益指标来设置绩效目标。

（3）保障措施。

依据上级相关政策制度实施，计划安排合理。

2.资金落实情况。

（1）资金到位。

到位资金 258 万元。

（2）资金分配。

公交车按每月每辆 1 万元进行亏损补贴。

（二）管理分析

1.资金管理。

（1）资金支付。

项目安排资金 258 万元，实际支出 258 万元，资金支付率为

100%。

（2）支出规范性。

资金管理、支付符合有关制度规定，未超范围、超标准支出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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无虚列支出，无截留、挤占、挪用资金，财务管理状况良好。

2.事项管理。

（1）实施程序。

支付程序规范。

（2）管理情况。

运输管理股对公交车运行开展有效的检查、监控，确保正常

运营。

（三）产出分析

1.经济性。

在预算范围内开支。

2.效率性。

预算资金当年度使用完毕，效率性良好。

（四）效益实现度分析

1.效果性。

保障了公交运营单位的正常经营，改善出行环境，满足群众

出行需求，促进公共交通行业有序发展。

2.公平性。

城市公交车投入惠及我县市民，群众满意度在预设范围内。

四、主要绩效。

通过公交车亏损补贴，保障公交运营单位的正常经营，为群

众提供便捷出行条件，满足群众出行需求，促进公共交通行业有

序发展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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五、存在问题。

绩效目标设置不够细化，绩效评价不够全面。

六、下一步工作计划。

1.进一步细化绩效目标设置，提高预算绩效目标设置可衡量

性。

2.加强与财政部门沟通，进一步提高资金拨付效率。


